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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贯彻落实四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

整改任务清单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深入。生态环境保护

政治责任扛得不牢。四川发展（控股）公司作为省属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应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发挥战略引领和基础保障作

用。督察发现，公司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全面、不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有差距。2020

年以来，公司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 48次学习，仅 1次涉及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内容。

责任单位：党委办公室、安全环保管理部、各直接出资企业

督导单位：党委办公室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公司和所属企业各级领导

干部政治站位，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摆在突出位置，与公司发展

紧密结合，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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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

1.公司党委及各级党委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作为“第一议题”的

重要内容，结合公司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坚持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导公司生态环保工作开展。

2.结合省委宣传部制定的年度中心组学习计划，和公司实际

情况，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纳入公司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重要内容。做到学懂弄通做实，切实增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心怀“国之大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

推进高质量发展。

3.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

护重大决策部署。

4.强化顶层设计，严格执行公司“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以

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相关保障

措施。

5.将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情况、省级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任务落实情况作为公司年度考核工作的重要内容，

加强对各企业学习宣贯工作的检查督导，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安全

环保“一岗双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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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公司学习培训计划，推动公司

各级领导干部持之以恒学、联系实际学，引导领导干部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认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强化公司党委对各级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监督，促进领导

干部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将企业生态环

境保护情况纳入内控审计。

（二）公司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视不够，研究部署不够。

2020年以来，公司党委会、董事会会议、总经理办公会未对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全面安排，董事会会议仅涉及环保议题 1

个，总经理办公会 6个。部门、下属企业呈现“上冷下温”现象。

责任单位：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安

全环保管理部、各直接出资企业

督导单位：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强化公司党委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将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三重一大”重要研究议题，着力解决企业存

在的突出环境问题。

整改措施：

1.公司党委和直接出资企业党委严格按照“三重一大”要求，

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党委会作为研究部署生产经营、转型发

展的重要内容，加强统筹布置，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

责任，亲自安排、协调，着力解决所属企业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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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格按照“三会”议事规则相关要求，凡是涉及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重大事项按照公司权责治理主体，纳入党委会、董事会

会议、总经理办公会研究或决策，推动公司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

地落实。

3.加强对直接出资企业的检查督导，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研

究部署情况纳入公司年度考核工作内容。

（三）配合督察工作不严谨，首次提供给督察组的企业名单

中，已退出公司体系的 15家企业赫然在列，而 3家重点企业却

意外缺失。

责任单位：投资管理部、各直接出资企业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完善公司产权登记明细表。

整改措施：

1.严格按照《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产权登记

管理实施细则》《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企业

国有权益登记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办理企业产权登记。

2.持续做好产权登记动态更新管理工作。

（四）部分部门负责人不清楚自身环保职责，个别二级公司

负责人将“发展环保产业”等同于“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四川发展

（控股）公司生态环境保护培训机制落实不到位，本应“每年至

少组织 2次集中培训”，但 2021年以来仅在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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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督察组进驻前开展过 2次培训。违法违规问题较为突出。环

境违法行为多发。四川发展（控股）公司部分下属企业环保守法

意识淡薄，违法违规问题普遍存在。

责任单位：各部门、各直接出资企业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10月，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明确企业内部环保职责，提升环保责任意识。

整改措施：

1.2024年 10月前，制定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环保管理责任

清单，明确企业内部环保职责。

2.将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作为重要考核内容，纳入

领导干部的考核指标体系，强化考核结果在干部奖惩任免中的应

用，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引导各级企业领导干部树立绿

色政绩观。

3.每年开展不少于 2次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培训，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等重要论述、重要批示指

示作为培训重要内容，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生态环境法治宣传。

（五）绿色发展意识不强。省属企业碳达峰碳中和指导意见

明确要求，2021年底前应制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建立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构建管理体系。截至 2023年 10月，

四川发展（控股）公司仍未完成方案编制，也未成立工作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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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相关工作严重滞后。

责任单位：战略与科技创新部、人力资源部、投资管理部、

安全环保管理部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10月

整改目标：建立健全公司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机制。

整改措施：

1.2024年 2月底前，成立公司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

切实加强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领导。

2.2024年 10月底前，编制公司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

（六）二级公司四川林业集团于 2021年被确定为全省首批

林草碳汇项目开发试点单位，且为全省唯一的企业代表，但工作

推进缓慢，应于 2022年 9月报批的试点方案延后近 2个月完成，

666.66公顷技术推广应用任务、碳汇价值核算和技术模式设计等

工作至今未开展。

责任单位：四川林业集团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5年 12月

整改目标：按期完成林草碳汇项目碳汇价值核算、增汇技术

模式研究和推广工作进展缓慢等问题整改。

整改措施：

1.2024年 6月底前，完成盐源县储备林项目已收储经营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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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价值核算；

2.2024年 12月底前，按照《四川林业集团有限公司林草碳汇

项目开发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在盐源县等地开展固碳增汇技术

推广示范，完成 333.33公顷固碳增汇技术示范建设任务；

3.2025年 6月底前，完成云南松增汇技术模式研究；

4.2025年 12月底前，按照《四川林业集团有限公司林草碳汇

项目开发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在盐源县等地建设固碳增汇技术

推广示范工程，完成剩余的 333.33 公顷固碳增汇技术推广应用

任务。

（七）2021年，《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深化改

革创新发展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在生态环保产业中，应聚焦污

水处理、固废处置、大气治理、环保技术与装备制造、环境权益

交易五大业务领域。截至 2023年 10月，公司在环保装备制造领

域尚无进展。

责任单位：生态环保集团、清新环境、投资管理部等相关

部门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12月

整改目标：培育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产业。

整改措施：

1.2024年 6月底前，生态环保集团在监测检测板块（含装备

制造）筛选 1—2个标的企业，并完成前期对接和初步尽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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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完成 1—2个标的企业的并购立项审批。

2.2024年 12月底前，推动旗下环保装备领域落地增量业务。

（八）环保管理制度缺失。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生态环境

保护管理机制不全，职责不清。公司的内部规划和规章要求，应

明确各部门各岗位安全环保职责，配备专兼职环保管理岗位，但

至今尚未制定环保管理责任清单。川发资产、川发城投、晟天新

能源、四川省有色集团等 4家二级公司，环保管理制度仍不健全。

责任单位：安全环保管理部及相关企业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10月

整改目标：制定环保责任清单，明确环保职责。

整改措施：

1.2024年 6月底前，调整设立安全环保管理部，配备专职安

全环保管理人员 3名。

2.2024年 10月底前，修订完善公司本部环保管理责任清单制

度，明确公司各部门、各岗位安全环保职责。

3.2024年 10 月底前，各直接出资企业建立完善环保管理制

度，落实专兼职环保管理人员。

（九）公司根据《安全环保管理账本》对下属企业环保工作

进行管理，督察组抽查发现，属于重点管理对象的雅安弘润污水

处理厂未纳入账本。

责任单位：安全环保管理部、各直接出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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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4月

整改目标：安全环保重点企业全部纳入账本管理。

整改措施：

1.2023年 12月，已将雅安弘润污水处理厂纳入《安全环保管

理账本》。

2.各直接出资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环保管理账本》各项规定，

及时将下属安全环保重点企业全部纳入账本管理。

（十）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生态环境保护考核制度不健全，

指标设置不科学，不动真碰硬，未有效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公

司未设置业务部门生态环保绩效考核指标；考核下属企业守法经

营的相关指标权重过低，甚至 2021年仅考核经济指标不考核环

保指标。针对以实体经营为主的下属企业，本应建立制度，层层

提高环保考核权重，但实际却层层递减，压力传导逐级削弱。二

级公司川发土地、川发园区对下级企业的环保考核权重仅为

2-3%，远低于公司本部对二级公司 15%的考核权重。公司考核

不严肃、不严格，2019、2020年对二级公司生态环保考核只有

汇总结果，没有明细支撑。2022年，对存在未建立完善环保管

理制度、下级公司受到环保行政处罚等问题的 11家二级公司，

未据实扣分。上级公司考核不作为，只关注锦宁矿业项目建设进

度，不关注守法经营情况，放任违法行为持续至今。

责任单位：人力资源部、安全环保管理部、各直接出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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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5年 3月

整改目标：完善环保考核机制，严格执行环保考核标准和

要求。

整改措施：

1.2024年 3月底前，对总部业务部门生态环保绩效考核指标

进行优化完善，年度考核指标中增加生态环保考核指标。

2.2024年 8月底前，各直接出资企业建立完善对下属企业的

环保考核机制，生态环保考核权重不得低于总部对直接出资企业

的考核权重。

3.2025年 3 月底前，逗硬规范完成 2024 年度考核，并完成

2022年考核情况复核，在 2024年度考核中予以补扣。

（十一）遂宁川能水务 PPP项目 130个子项中，17个未取

得水土保持手续，79个未办理用地手续。遂宁川能水务的 2个

建设项目未依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现已建成投运。

责任单位：四川环保

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推动项目完善有关手续。

整改措施：

1.2023年 12月底前，已有 15个子项取得水土保持手续。

2.2024年 6月底前，取得瞿河乡农业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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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复兴灵华处理污水站的环评手续。

3.持续加强与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接力度，加快推动办理剩余 2

个子项的水土保持手续和 79个子项的用地手续。

（十二）晟天新能源 12 个光伏项目中有 4 个未办理用地

手续。

责任单位：晟天新能源下属项目公司

督导单位：晟天新能源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取得相关项目用地手续。

整改措施：

1.已于 2023年 12月完成小金县美兴 50MW并网光伏电站项

目升压站、小金县大坝口 50MW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升压站的用

地手续，并取得土地不动产权证书。

2.2025年 12月底前，完善乡城正斗乡 20MW光伏扶贫电站

项目升压站项目的用地手续。

3.持续推进办理昭觉县补约乡 30MW光伏扶贫电站（一期）

项目升压站项目用地手续。

（十三）天盛矿业建设项目未依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现已建成投运。

责任单位：天盛矿业

督导单位：先进材料集团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



— 12—

整改目标：完善建设项目的相关审批手续。

整改措施：

天盛矿业已于 2023 年 10 月完成比嘎哈洛 2#隧道混凝土拌

合站拆除工作。已于 2023年 9月取得该地块临时用地手续。

（十四）有色矿冶建设项目未依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现已建成投运。

责任单位：有色矿冶

督导单位：四川有色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

整改目标：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整改措施：

有色矿冶建设项目已于 2023年 12月 20日取得环评批复。

（十五）富顺国润排水、什邡国润排水运营的污水处理厂未

建设氟化物处理装置、除臭系统等设施。

责任单位：清新环境

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3月

整改目标：增加氟化物处理装置和除臭系统。

整改措施：

1.2024年 3月底前，富顺国润排水完成新增除氟系统。

2.2024年 3月底前，什邡国润排水灵江污水处理厂完成新增

生物过滤除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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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绵竹弘润城市排水公司运营的生活污水处理厂，出

水总氮、氨氮多次超标，甚至人为干扰在线监测数据。

责任单位：清新环境

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12月

整改目标：确保出水达标排放，规范在线监测运行管理。

整改措施：

1.2024年 2月底前，依照相关规定，完成对出水总氮、氨氮

多次超标和人为干扰在线监测数据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2.2024年 4月底前，召开警示教育专题会，完成 2次相关运

营规范和业务能力培训工作。

3.2024 年 10 月底前，根据调查情况完善相关设备设施的

整改。

4.生态环保集团将该事项纳入对清新环境的 2024年度考核。

（十七）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泳车间有机废气未收集。

责任单位：成都客车

督导单位：川发资产

整改时限：2024年 2月

整改目标：健全环保设施设备。

整改措施：

2024年 2月底前，成都客车完成电泳车间有机废气收集管道

改造，对电泳车间烘干室排气管和电泳槽、UF超滤槽增设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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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并入 RTO蓄热式燃烧炉管道。

（十八）未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税法》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生产经营者应当缴

纳环境保护税。督察发现，二级公司四川省有色集团下属公司

2019年 11月混改以来，从未对炒灰工序申报缴纳税款。南充市

嘉陵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自 2021年二季度起，以城镇污水处

理厂的名义自行申报减免税款。荥经县工业集中区烈太、新添污

水处理厂于 2019年 7月投运，但 2021年一季度才开始缴纳税款。

绵竹江苏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于 2017年 12月投运，但 2020年二

季度才开始缴纳税款。青神县工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自 2022年

5月投运后未缴纳税款，直至督察组于 2023年 10月进驻时，才

匆忙补缴 16.13万元，但 2022年 6-12月税款仍然欠缴。

责任单位：各相关直接出资企业

督导单位：财务管理部

整改时限：2024年 12月

整改目标：依法进行环境保护税的申报和缴纳。

整改措施：

1.2024年 3月底前，有色金澳依法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

2.2024年 6月底前，清新环境、四川环保及川投水务相关下

属企业依法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

3.2024年 12月底前，公司各相关直接出资企业完成下属生

产型企业环境保护税缴纳专项排查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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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不严不实应付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规定》明确要求，被督察对象应如实向督察组反映情况和问题。

个别下属企业无视督察严肃性，违反工作纪律，向督察组提供编

造资料。川发园区 2021年 9月、2023年 3月两次会议资料使用

同一张照片。四川省先进材料集团 2020年一、二季度只召开 1

次安全环保办公会，但是提供资料显示为一、二季度分别召开 1

次会议。有色金桥公司作为有色金澳公司的控股单位，向督察组

提供虚假的《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

责任单位：川发园区、先进材料集团、有色金桥公司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完善、规范资料存档工作。

整改措施：

1.2024年 3月底前，川发园区、四川省先进材料集团、有色

金桥公司完成对相关责任人的调查处理工作。

2.2024年 4月底前，川发园区、四川省先进材料集团、有色

金桥公司健全企业资料存档管理制度，规范资料的收集、整理、

存档工作。

3.2024年 6月底前，相关企业就调查处理情况召开警示教育

会议。

（二十）个别下属企业伪造资料。有色金澳公司的 2台 35

吨熔铸炉、1条铝灰炒灰生产线“批小建大”“未批先建”。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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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违规生产线合法化，虚构技改项目，伪造竣工环境保护自主

验收资料，且存在 100余吨危险废物未依法建立处置台账、危险

废物暂存间未安装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等问题。

责任单位：有色金澳

督导单位：有色金桥

整改时限：2024年 12月

整改目标：按照监管部门要求，严格落实相关补救措施。

整改措施：

1.2023年 12月 11日，有色金澳已全部建立完善危险废物处

置台账，已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按合法合规要求全部处置完

暂存的 100余吨危险废物。

2.2024年 6月底前，有色金澳完成危险废物暂存间整改。

3.2024年 12月底前，有色金澳完善 2台 35吨熔铸炉、1条

铝灰炒灰生产线的环保手续。

（二十一）环境问题整治责任不落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不到位。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要求，设计日

处理能力 250吨的遂宁市本级污泥处理厂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于 2022年 6月前建成投运。遂宁川能水务作为建设运营单位，

设计不科学，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实际日处理能力约 160吨，仅

2023年 7—9 月，就有 1092吨未经处理的固液分离废水以应急

处理名义外运处置，存在环境风险。

责任单位：四川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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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6月

整改目标：满足日常生产的污水处理需求。

整改措施：

1.2024年 6月底前，遂宁川能水务完成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改造，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满足运营实际需求。

2.遂宁川能水务做好日常工艺管控和设备维保，确保污水处

理系统的正常运行。

（二十二）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群众投诉反

映，川发轨道旅游客运专线工程项目扬尘污染扰民，已于 2021

年上报完成整改。2023年 6月督察前期暗访发现，该项目扬尘

污染问题依然存在，未湿法作业，非道路移动机械冒黑烟。

责任单位：川发轨道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3年 11月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落实生态环保措施。

整改措施：

1.该项目已于 2023年 11月底完成工程建设。

2.川发轨道建立健全运营期环境保护制度和监督检查机制，

加强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管理和检查监督。

（二十三）天瑞矿业为绿色矿山，2021年被上级指出事故

应急池未排空，企业上报已完成整改，但 2023年 9月回访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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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仍未整改到位。

责任单位：天瑞矿业

督导单位：先进材料集团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

整改目标：事故池常态化处于排空状态。

整改措施：

天瑞矿业已于 2023年 12月完成事故池清理工作，事故池已

常态化处于排空状态。

（二十四）有色金砂公司长期堆存 300余吨无标识标牌的化

学品，无防渗防漏措施，仅处置 190余吨后就上报已完成处置。

责任单位：有色金砂

督导单位：四川有色

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合法合规处置库存化学品。

整改措施：

1.有色金砂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进入破产清算管理程序，

破产清算管理人已安装现场监控设施。

2.四川有色密切跟踪破产清算情况，督促破产管理人对库存

化学品进行妥善移交或处置。

（二十五）环境风险隐患突出。四川发展（控股）公司实际

管理企业 249家，其中存在环境风险企业达 66家，占比 26.5%。

责任单位：安全环保管理部、各直接出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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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12月，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全面加强A类安全环保重点企业的环境风险管控。

整改措施：

1.2024 年 12 月底前，各直接出资企业完成 2次安全环保 A

类重点企业环保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2.2024年 12月底前，公司采取“四不两直”等暗查暗访方式，

督导各直接出资企业环保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二十六）丰谷酒业永兴厂区污水处理站的脱泥设备于

2019年损坏，至今仍未修复，污泥长期暂存应急池，多次溢流。

该公司不在修复脱泥设备的治本之策上下功夫，反而将未压滤的

污泥交由无资质、无处置能力的第三方公司，放任其将约 2200

方污泥倾倒于市政管网及苗圃。

责任单位：丰谷酒业

督导单位：资产经营公司

整改时限：2024年 5月

整改目标：完成污泥脱水机维修，妥善处置污泥。

整改措施：

1.丰谷酒业已于 2023年 10月与原第三方公司终止合作。

2.2024年 2月底前，丰谷酒业完成脱泥设备维修并投入使用。

3.2024年 3月底前，丰谷酒业完成污泥暂存池改造。

4.2024年 5月底前，丰谷酒业委托有资质有处理能力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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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司对污泥规范妥善处置。

（二十七）川发龙蟒新材料锂电项目已投运，但未按要求建

设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未安装大气在线监测设备。

责任单位：川发龙蟒

督导单位：先进材料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3月

整改目标：完善安全环保设施。

整改措施：

1.川发龙蟒已于 2023年 12月完成尾气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并

运行。

2.2024年 3月底前，川发龙蟒完成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

建设并整体投用。

（二十八）龙蟒磷化磷石膏综合利用仍未实现产销平衡，盐

酸罐区应急收集池未空置。

责任单位：川发龙蟒

督导单位：先进材料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6月

整改目标：实现磷石膏综合利用产销平衡，保持应急收集池

空置。

整改措施：

1.盐酸罐区事故应急收集池已于 2023年 11月完成空置。

2.2024年 6月底前，按照绵竹市磷石膏“产销平衡”限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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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川发龙蟒通过减产方式达到磷石膏综合利

用年度产销平衡。

（二十九）冕宁弘润排水运营的污水处理厂，2022年 10月、

2023年 5月两批次污泥的矿物油、含水率超过规定标准，仍进

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

责任单位：清新环境

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日常管理，确保填埋污泥达标。

整改措施：

1.2024年 2月底前，冕宁弘润排水完成设备整改维修，确保

设备正常运行，防止油污等污染脱水污泥。

2.冕宁弘润排水加强出厂污泥含水率、矿物油等相关指标检

测，对检测不达标的污泥按照危废进行处理。

（三十）北川生活垃圾填埋场截洪沟有污水混入，排入外环

境的雨污水化学需氧量超地表水 III类标准 3倍。

责任单位：清新环境

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3月

整改目标：防止污水进入截洪沟。

整改措施：

1.2024年 3月底前，北川生活垃圾填埋场完成隔离埂加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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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完善垃圾作业区和雨水收集区的物理隔离。

2.2024年 3月底前，北川生活垃圾填埋场制定完善垃圾填埋

厂雨季填埋应急预案。

3.加强填埋区作业管理，北川生活垃圾填埋场安排专人及时

清理非填埋区撒漏的生活垃圾。

（三十一）环境管理存在短板。四川发展（控股）公司部分

企业环境管理自上而下宽松软，生产运营水平不高。遂宁川能水

务不实事求是面对运营管理中的问题，2023年 7月召开生产运

行例会，要求下属厂站精简生产运行记录，集体讨论是否删除记

录中无法解释的项目。

责任单位：四川环保

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6月，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内部运营管理，确保生产运行记录全面、真

实、准确。

整改措施：

1.2024年 3月底前，遂宁川能水务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2.2024年 6月底前，生态环保集团完成对遂宁川能水务管理

运营工作的督导检查。

（三十二）射洪市污泥处置厂违规接收工业污泥。

责任单位：四川环保

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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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时限：2024年 3月

整改目标：射洪污泥处理厂规范污泥处置。

整改措施：

1.射洪市污泥处置厂已于 2023年 8月停止接收南强工业污水

处理厂污泥；10月停止接纳四川子昂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加工工业

污泥。

2.2024年 3月底前，射洪污泥处理厂完善污泥接收管理制度，

将污泥产生单位相关环评手续、泥质鉴定（检测）报告作为接收

污泥的前置条件，加强源头管控。

3.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入场污泥泥质检测，并建立收泥泥质检

测台账。

（三十三）运营的白马镇、保石镇、西眉镇、三家镇等 4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未履行有关手续即闲置、拆除生物转盘。

责任单位：四川环保

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2月

整改目标：科学优化完善乡镇污水处理厂设施。

整改措施：

1.2024年 1月底前，四川环保完成上述 4个乡镇污水处理厂

关于取消生物转盘工艺段的补充论证。

2.2024年 2月底前，四川环保根据论证结论落实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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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江安国润排水公司未按规范开展自行监测。

责任单位：清新环境

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1月

整改目标：规范开展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地下水水质监测。

整改措施：

2024年 1月底前，江安国润排水公司启动并定期开展影响范

围内的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

（三十五）丰谷酒业丰谷分厂未按规范开展自行监测。

责任单位：丰谷酒业

督导单位：资产经营公司

整改时限：2024年 2月

整改目标：规范开展生产企业外排废水水质自行监测。

整改措施：

2024年 2月底前，丰谷酒业丰谷分厂对照排污许可证所列示

的自行监测范围，启动并定期开展企业外排废水水质监测工作。

（三十六）青神川能水务公司未及时维护溶解氧仪、紫外灯。

责任单位：四川环保

督导单位：生态环保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1月

整改目标：保持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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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底前，青神川能水务公司完成溶解氧仪、紫外灯

的校准、清洗、修复、更换，确保溶解氧和紫外灯正常运行。

（三十七）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业务拓展环保把关不严。

四川发展（控股）公司在产业布局发展中没有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部分下属企业投资行为绿色底色不足。四川国辰天府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明知新津晨龙纸业存在落后淘汰产能、属

重点排污监控单位等情况下，以可转债方式向限制性行业晨龙纸

业投资 9000万元，晨龙纸业破产重整后仅收回 2372.74万元。

责任单位：引导基金、投资管理部、国辰天府公司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4月，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修订完善项目投前制度，加强项目投前研判。

整改措施：

1.2024年 4 月底前，修订完善四川发展(控股)公司《投资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增加安全环保相关要求。

2.国辰天府公司上级管理单位引导基金公司严格按照四川发

展(控股)公司《关于加强新增投资项目风险评估审查和清单式管

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风险评估中特别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守法

情况，落实投前研判，进一步强化此类项目管理。

（三十八）有色金桥公司在出资对象未完成环保竣工验收，

不满足《出资人协议》约定的情况下，仍然出资 736万元。

责任单位：有色金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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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6月

整改目标：认真吸取教训，完善决策机制，杜绝类似情况

发生。

整改措施：

1.2024年 4月底前，有色金桥公司完善投资管理制度，进一

步强化项目投资研判。

2.2024 年 6 月底前，有色金桥公司完成相关投资合同协议

清理。

（三十九）川发土地明知成都市龙泉驿区 452亩土地未来开

发不明、禁止修建别墅、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等情况下，仍规划别

墅类项目，占总规划面积 75.41%。

责任单位：川发土地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3年 10月

整改目标：严格落实规划禁止修建别墅要求。

整改措施：

川发土地已于 2023年 10月，停止执行成都龙泉驿区 452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地块不具备开发条件，不再修建原规划

项目。

（四十）对下属企业管理要求不严。四川发展（控股）公司

没有要求、督促下属企业加强环保管理。公司 2019年至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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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2次内控审计，仅发现 4个环保问题。

责任单位：风控审计部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12月

整改目标：强化内部审计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职能。

整改措施：

1.在 2024 年审计工作计划中，明确把履行资源环境保护责

任情况纳入审计监督范围，把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和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履行等作为审计重点。

2.2024年 12月底前，完成审计计划中涉及的直接出资企业

环保履职情况等审计任务。

3.加强对国家环保政策制度的学习，提高审计人员对环保问

题的敏锐度。公司优化人员配置，在内控审计组成员中增加熟悉

环保政策法规和环保管理的人员。

（四十一）2023 年以来，开展的月度安全环保检查中有 4

个月未发现环保问题，发现的多为垃圾未清理、水管漏水等简单

表面问题。

责任单位：安全环保管理部、各直接出资企业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12月

整改目标：严格检查标准，加大检查力度。

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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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年 6月底前，对照《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事项指导目录》，安全环保管理部牵头制定完善公司环保风险

检查清单。

2.加大环保问题督导检查频次，公司总部每年组织环保专项

检查不少于 2次，各直接出资企业每年对下属子企业环境保护检

查督导不少于 2次。

（四十二）公司参股企业 56家，占所属企业总量的 13.8%，

但对参股企业投后环保管理工作要求不高。

责任单位：投资管理部、安全环保管理部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12月

整改目标：建立完善投后环保管理工作机制。

整改措施：

2024年 12月底前，修改完善《参股企业管理办法》，在《参

股企业管理办法》中增加安全环保相关工作要求。

（四十三）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力。四川发展（控股）公司

在承接划转资产后，未主动推动历史遗留生态环境问题。公司下

属企业自 2019年出资控股锦宁矿业以来，仅现场检查 3次，未

发现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责任单位：先进材料集团

督导单位：整改办公室

整改时限：202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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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目标：制定并落实公司环保检查计划。

整改措施：

1.2024年 3月底前，先进材料集团对照公司环保风险检查清

单，编制符合自身产业特点的环保检查清单。

2.2024年 3月底前，先进材料集团编制年度环保检查方案，

加大环保问题督导检查频次，2024年 12月底前，组织环保专项

检查不少于 2次，将检查出的问题出台专项检查通报并督促整改。

（四十四）督察发现，锦宁矿业违法建设、矿山生态修复不

到位等问题长期存在。8个废石场至今未办理任何手续，其中铁

矿山 1号废石场约 30万吨废石紧邻松毛沟尾矿库堆放，形成高

陡边坡已有十余年，未建设截排洪沟、未开展水土保持，安全隐

患极大；盐井沟、大顶山支沟废石场未开展生态修复。铁矿山、

大顶山露天采场早在 2008 年停止开采，生态修复工作拖延至

2021年才启动，计划于 2023年 6月完成的一、二级放坡和表土

剥离堆存养护等工作至今仍未开展。

责任单位：锦宁矿业

督导单位：先进材料集团

整改时限：2027年 12月

整改目标：完成锦宁矿业矿山及废石场有关问题整改。

整改措施：

1.2024年 12月底前，完成铁矿山露天采场、大顶山露天采

场土地复垦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招投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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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年 12月底前，完成铁矿山露天采场、大顶山露天采

场的表土剥离堆存养护工作；2027年 12月底前，完成铁矿山露

天采场、大顶山露天采场的一、二级放坡工作。

3.停止违法占用林地和毁坏林木行为，禁止在林地上非法采

矿、非法倾倒废石废渣。2024年 6月前完成植被恢复方案编制，

并严格按照方案恢复植被。

4.2024年 12月底前，配合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完成废石场违

法问题的调查处理；2026年 12月前补办相关林地及土地占用手

续。

（四十五）2022年锦宁矿业在未取得节能审查、环境影响

评价手续的情况下，开工建设块粉厂加工技改项目。

责任单位：锦宁矿业

督导单位：先进材料集团

整改时限：2024年 6月

整改目标：完善项目能评、环评手续。

整改措施：

1.2023年 10月，大顶山矿区选矿厂块粉矿加工系统技改项

目已停止建设施工。

2.2024年 6月底前，锦宁矿业完善该项目的能评、环评手续。


